2022年第4季度供货返利协议
             编号：    
地点：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
 签订时间：2022-9-30

为提升陕汽产品市场竞争力，满足产能充余供方在销售淡季的供货需求，建立供需双方成果共享、压力共担的战略同盟，经甲乙双方沟通一致，对2022年第4季度的供货、返利情况进行确认，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一、基本要求：首保交付，确保质量。质量或交付无法满足要求的供方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二、实施方式：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下发通知，通汇物流公司及各直采单位按通知对返利明细中的产品在返利期间只提供独家供方送线服务，并暂时封存其他供方的产品，确保返利零部件的供方100%供货。返利零部件在SCM系统中的配比保持不变。返利结束时，通汇物流公司及直采单位停止返利零部件的独家供方送线服务，恢复原配比配送模式。
三、实施期限：2022年10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四、返利及计算：
1、返利金额=（2022年的产品合同价格-返利价格）×返利产品数量
2、返利产品数量：返利明细中的供货方及对应的产品在陕汽第4季度供货的结算数量，包含供方在陕汽各装车子公司的结算数量。
3、返利结束的次月，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对返利金额进行核算，并将核算结果在供方的供货货款中予以扣除。
4、对于个别参与供货返利且暂未确定2022年产品合同价格的物料，若最终的合同价格低于返利价格时，甲乙双方的返利金额为0。
5、SCM系统中仅显示2022年产品合同价格，不显示返利价格。
五、其他事项：
1、本协议属商业秘密，不得外泄;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2、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引起纠纷的，提交签订地人民法院裁决。
3、返利明细见附表。
	             甲方
单位名称：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
法人代表：谭旭光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工行西安市东新街支行
帐号：3700012109022133020
	             乙方
单位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 
法人代表：赵月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帐号：020001161920003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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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图号
	物料描述
	返利单价（元，不含税）

	DZ14251510095
	左空气悬浮座椅总成/R点245/安全带/格拉默/报警锁扣
	1770

	DZ14251510040
	右固定带防尘罩座椅总成
	414

	DZ14251510151
	左空气悬浮座椅总成/R点245/安全带/一体式头枕/X5000/扶手/报警锁扣/皮质
	1828

	DZ16251510101
	左空气座椅总成/X5000S
	1890

	DZ16251510102
	右翻板式座椅总成/X5000S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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